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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船舶碰撞海上侵权过失认定原则

◆魏　斌

(泰山科技学院, 山东 泰安２７１０００)

【摘要】船舶碰撞海上侵权过失认定适用的原则是解决船舶碰撞海上侵权责任的基础.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国际通用

的过失认定原则,此种原则将过错、损害后果、法律责任联系起来,符合责任承担中对因果联系的要求.但随着航运发

展出的过错推定责任、以危险行为判定责任等特殊规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应借鉴融合英国的“最后机会原

则”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规则”等特殊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一步完善我国船舶碰撞侵权责任过失认定原则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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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碰撞过失认定的一般原则

船舶碰撞中所说的过失，一般是指行为人基于应当预见

事故发生却没有预见的过失心理所做出的错误行为或不良行

为。 总结各国长期实践经验和法律规定，在船舶碰撞海上

侵权中，过失认定的一般原则是实际过失原则，此处的实际

过失又被划分为管理船舶的过失和驾驶船舶的过失两种。

具体而言，就是指船舶的驾驶人、管理人等达到通常技术要

求和谨慎操作的航海人员，按照通常情况应当预见却未预

见，或者能够防止损失发生或者扩大却未能实现。

(一)驾驶船舶的过失

我国在定义通常技术和良好船艺时，基本采纳的是《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即只要航海人员做到保持安全航速、正

常瞭望、泊船位置适当、避让其他船舶以及在航行中正确使

用规定号型的号灯等，即认定其具有“良好船艺”。 事实

上，“良好船艺”包含的内容繁多，以上几点只能算作“良

好船艺”的必要条件。 在实践中，为判断船员是否秉持了

“良好船艺”往往需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一般来说，只

要航海人员能够证明其在所遭遇的船舶碰撞中采取了相应的

避免碰撞的措施，则可以被认为不存在过失，免于承担侵权

责任。

(二)管理船舶的过失

船舶的管理人需要承担一定的作为义务，如定期检查船

舶，确保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在航行过程中时刻注意船舶各

部位的安全，保证船上设施处于良好可利用的状态等。 假

使船舶不适航或者船舶设备存在缺陷，且因此导致船舶碰撞

的发生，这就可以认为船舶管理人存在管理过失。

综上所述，我国在过失认定方面适用一般原则，其实质

是对因果联系极致追求的体现，船舶碰撞的事实即所谓的

“果”，而实际过失认定，正是对“因”这一部分的确定。

简而言之，船舶需要承担的责任是被限定在其实际过失所引

起的损害范围内的，即碰撞船舶最后承担的责任是按照该船

舶航行人员的过失，在碰撞事故中所起作用的比例来确定

的：当双方具有同等的疏忽过失或者无法分辨双方过失时，

双方均摊船舶碰撞责任；当双方均无实际过失或者实际过失

与碰撞结果无因果联系时，均不承担责任。

二、船舶碰撞过失认定的特殊原则

在海运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中，为解决船舶之间的碰撞

纠纷，曾催生了多种过失认定的原则，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

法律推定过失原则和事实推定过失原则。 法律推定过失原

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判例法，英国早期航行中的“左舵规则”

建构了法律推定过失原则的雏形。 法律推定过失原则在

《１９１０年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以下简

称《１９１０年碰撞公约》)实施前被广泛运用，大多数海运国

家选择适用这一原则。 其根本原因在于自１９世纪初蒸汽机

船发明以来，老式帆船被迅速淘汰，河运海运中开始大量使

用蒸汽机船，航行速度大幅提高，船舶碰撞导致的损害愈加

严重，原本的航行规则已经难以解决船舶碰撞纠纷。 为了

使船舶严格遵守航行规则，减少船舶碰撞事故的出现，法律

推定过失原则应运而生：通过认定违反航行规则一方存在过

失，迫使航海人员为摆脱责任而习惯性地在航行中严格遵守

规则。

直至《１９１０年碰撞公约》的出现，它以公约形式废弃了

英美法系在船舶碰撞过失认定方面，曾长期适用的法律推定

过失原则，转而要求各方船舶在其实际过失导致的损害范围

内承担责任，这一规则成为世界各国处理船舶碰撞纠纷适用

的主要原则。

(一)宾夕法尼亚规则

考虑到美国并非《１９１０年碰撞公约》的参与国之一，因

此，在处理船舶碰撞纠纷中的过失认定时，美国适用的是法

律推定过失原则。“宾夕法尼亚规则”是法律推定过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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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代表，该原则诞生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１８６９年

“Marry”号帆船与“Pennsylvania”号蒸汽机轮船碰撞一案

所作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证实“Marry”号

这一较小过失并不会导致碰撞的发生，这是“Marry”号应

当承 担 的 责 任， 但 它 始 终 未 能 证 明 这 一 点。 因 此，

“Marry”号应当承担碰撞责任。 该原则要求船舶必须完全

绝对遵守航行规则，“宾夕法尼亚规则”被总结为：一旦船

舶违反航行规则，即推定其具有过失，需要承担碰撞责任。

船舶倘若试图摆脱责任，必须证明其违章行为并非碰撞的原

因，并且这种过失本身并不会导致碰撞的发生。

《１９１０年碰撞公约》实施之后，法律推定过失原则在全

球范围内如浪潮般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国家适用该原则，这

必然将导致解决船舶碰撞纠纷时到底适用何种原则的问题，

而且极有可能导致适用不同国家的过失认定原则，得出完全

相反的责任分配方式。 现在这一原则在其最主要的适用国

家——美国，也开始出现混乱，不断遭到理论界的批判和

质疑。

(二)最后机会原则

“最后机会原则”亦称“避让机会原则”，该原则并非

诞生于船舶碰撞纠纷，而是源自一起陆上交通事故纠纷——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驴案”。 之后，英国法院将其在

驴案这一路上碰撞纠纷中采用的原则延伸扩大到船舶碰撞领

域，“最后机会原则”逐渐成为英国在船舶碰撞过失认定时

采用的重要原则之一。

“最后机会原则”是在双方均有疏忽的情况下，倘若后

来有疏忽一方知道或本应知道前者疏忽的存在，能够避免碰

撞但却未能避免，则该方承担全部责任。“最后机会原则”

实际上是指寻找最后的犯错者，当之前有疏忽者(原告)处于

紧迫危险中，但他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在最后时刻摆脱这种危

险，而后来有疏忽者(被告)作为一个拥有良好品德和通常技

术的人，应当发现并避免这种危险，但被告出于疏忽而错过

这个机会，给原告摆脱危险造成了阻碍，伤害了原告，因

此，法律需要惩戒被告的肆意妄为，由其单方担责。 综合

分析英国司法实践情况，对于如何确定何种情况下哪一方为

最后犯错者，基本存在三种情形。

一是后来有疏忽方已经明确知道原告之前存在疏忽，它

有充裕的时间能够采取适当行为以避免碰撞的发生，但被告

并未采取合理行动，如此这般，后来有疏忽方应当为碰撞负

全责。 二是后来有疏忽方没有发现，但依据其通常经验应

当观察到原告处于危险中，此时采取合理措施便能避免碰

撞，此时，后来有疏忽方应当认定拥有最后机会。 三是原

告处于的危险实际上并非无助的，但其可以采取的摆脱危险

的唯一有效措施是常人无法预料的，此时倘若被告以通常情

况考虑，碰撞仍会发生，而只要有合理机会，被告有可能仍

然是最后的错误方。

诚然，最后机会的出现可能是基于原告的行为，但在

“最后机会原则”中，原告之所以没有被责备，是因为一个

人不应当因为他在紧急情况中仅仅作出做了通常避碰行为而

被轻易地责备，即使这种紧急情况是由于他先前疏忽造成

的。 原告仅仅是没有采取逃跑的行为，但这不应当被认为

是一种错误，不能被认定为过失。 后来疏忽者的过失在原

告疏忽终止后，会主动增加危险，使得原告疏忽造成的结果

成倍增加，最终导致了碰撞的发生。 如果被告迟来的谨慎

并不能破坏事故发展的链条，也不能增加或者减少任何危

险，那么要求被告把握最后机会就是不合理的了。

(三)紧急情况下的过失原则

准确来说，“紧急情况下的过失原则”与前述两个原则

性质不同，其实质上仍然是以船舶航行人员的过失为判断基

准的，但此时对于过失的判断标准已非实际过失原则中所说

的“良好船艺和通常谨慎”，航海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疏

忽，并不一定会被认定为过失。 法律法规仅仅要求一名航

海人员在一般情况下维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和发挥通常技术，

但如果要求航海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同样保持镇定，显然在现

实中很难实现。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通常的技术和谨

慎”这一标准就不再被强调，转而要求其秉持紧急情况下的

特殊的技术水平，要求航海人员达到的水平有着显著降低，

但仍要求其采取当时最有利于避碰的措施。 假使一方背离

了航行规则，只要这种背离是必须的，该方也不会承担主要

责任，除非这种背离导致了紧急情况的出现。 这是英美法

系国家惯常坚持的观点。 但１９７２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

约》将“良好船艺”在通常情形下的判断标准扩大，使其同

样也适用于紧急状态下，该原则在实质上被废止。

三、我国船舶碰撞过失认定原则的完善建议

纵使船舶碰撞过失认定的特殊原则与当今国际社会通用

的过失认定的一般原则大相径庭，许多学者针对其弊端展开

了大肆批判，但这不意味着这些特殊原则已经失去了意义。

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宾夕法尼亚规则”“最后机会原则”

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形，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并非水火不

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也未尝不可。 笔者认为，实际过

失原则作为船舶碰撞过失认定的一般原则的地位不可撼动，

但可以例外地参考特殊原则的规定。

(一)对“宾夕法尼亚规则”的借鉴应用

对“宾夕法尼亚规则”的应用，笔者观点如下：如果意

图融合借鉴该原则，首要的是解决其忽视因果联系，不能合

理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 在因果联系方面，“宾夕法尼亚规

则”实际上是部分放弃了因果联系，转而追求航行秩序的实

现，它致力于的是尚未发生的事故结果，主要目的在于预

防。 因此，倘若借鉴该原则，也必须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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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在该情况下，船舶的容错率非常低；而对于举证责任承

担有失偏颇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举证责任承担来解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进行以下尝试：当船舶碰撞纠纷中

按照实际过失原则仅由一方担责，但双方都存在疏忽时，可

以允许一方船舶举证证明对方船舶应当因为其违章行为，在

此次船舶碰撞中承担责任，即使二者并无因果联系。 当

然，这种推定必须是只能存在于特殊情况下的，例如，狭窄

航道分行、暗礁区域谨慎避让等。 在上述情况下，即使船

舶的疏忽大意与碰撞的发生没有因果联系，但违章行为发生

的地点和情况决定了这种违章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必须

对航行船舶的肆意妄为加以惩戒，以确保它以后能够保持谨

慎航行。 倘若给予惩戒会使船舶承担本无需其承担的责

任，则这种选择必须十分谨慎，由依据一般原则认定的过失

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这种惩戒的合理性或者证明不进行惩

戒的不合理性。

(二)对“最后机会原则”的借鉴应用

对“最后机会原则”的应用，笔者观点如下：既然该原

则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其对因果联系的忽视以及可能造成责任

的分担不均，那为了应用“最后机会原则”，这两点是必须

解决的。“最后机会原则”未必是对因果联系的背离，事实

上，“最后机会原则”反而是追求因果联系的产物。 根据该

原则的内部逻辑，拥有最后机会方如果没有疏忽行为，那么

就不会有船舶碰撞的发生，所以该原则实际上是为显示惩罚

性而将所有原因归结于一方之上，而免去另一方对碰撞发生

应承担的责任，它并非没有意识到先走过失方与事故之间的

因果联系，只是更加重视后来有过失方所起的作用，因而从

整体来看，该原则忽视了因果联系。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

认为可以进行下述尝试，在船舶碰撞事故中，在适用实际过

失原则的基础上，倘若先有疏忽一方违反航行规则的疏忽在

常人可预见的程度内，则拥有最后机会的一方应当在原本承

担责任的基础上加重其责任，以弥补他给先前有疏忽方增加

的危险；倘若先有疏忽方的疏忽超出常人所能预见，或者他

的疏忽造成的危险已经无法避免，以致无论后有疏忽方如何

行为也不能改变这种危险时，此时后来有疏忽方即使拥有最

后机会，也在所不论。 为了避免有避碰机会的船舶承担过

重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另一方船舶举证证明对方拥有最后

机会。

四、结束语

在船舶碰撞海上侵权过失认定的原则方面，一般原则与

特殊原则各国大多是择一取之。“宾夕法尼亚规则”的严苛

性以及“最后机会原则”在部分情况下的不合理性，注定了

在现今局势下它们不可能被通常适用，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

的例外存在。 而在实际过失原则中融入过失认定的特殊原

则，这仅仅是一种创新性的建议。 无论如何，实际过失原

则仍然是主要原则，这种尝试性的融入只能作为例外情况，

而且必须慎之又慎，期以能够增加过失认定的灵活性，更好

地实现责任的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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